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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远信科（上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 

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采取填补措施的专项核查意见 

创远信科（上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通过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上海微宇天导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标的

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

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

补回报措施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的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中汇

会阅[2025]11691 号），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

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月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变动率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631.53 2,824.95 347.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5 275.00%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变动率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245.76 4,630.04 271.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32 255.56% 

注：变动率=（交易后-交易前）/交易前绝对值 

由于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以及盈利能力，上市公司将

更好地发挥与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协同发展效应，同时根据审计、评估结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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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将显著增加，每股收益将得到显著提升，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导致每股收益被

摊薄的情况。 

二、上市公司为防范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力采取的措

施 

交易完成后，如若标的公司经营效益不及预期，则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

即期回报指标仍存在被摊薄的风险。针对本次交易可能会摊薄即期回报的情

况，上市公司制定了以下应对措施： 

1、有效整合标的公司，发挥公司协同效应 

标的公司成立于 2015 年，聚焦卫星导航、低轨卫星导航增强及低空定位等

下游应用场景，围绕定位导航授时（PNT）仿真测试与导航电磁环境测试两大

业务方向，为客户提供卫星导航模拟器、低轨卫星模拟器、卫星信号采集回放

仪、干扰信号发生器等系列产品和卫星定位、导航、授时等测试系统解决方

案。 

通过本次交易，在发展战略上，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向卫星导航行业渗透，

为迎合通信和卫星导航行业融合发展提供基础，本次交易有助于上市公司不断

优化收入结构，实现产业的升级优化。在技术上，双方可共享研发资源和基础

设施，避免重复投入，提高研发效率，双方技术的融合将为业务发展带来全新

机遇。在市场上，上市公司深耕于通信测试领域，标的公司在卫星导航测试领

域具有明显行业优势，与国内相关企业建立了长期且良好的业务关系，因此本

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双方可以共通客户资源，从而扩大市场份额。 

2、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效率 

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完善

并强化投资决策程序，全面提升公司的经营效率。上市公司也将加强公司的经

营管理，提高日常运营效率，通过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优化管理流程，达到

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有效控制上市公司经营风险的目的，从而维护公司的整体

利益。 



 

3 

 

3、完善利润分配政策，优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上市公司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遵循《创远信科（上

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在利润分配过程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的有关要求，在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广大中小股东意见的基础上，结

合公司发展战略以及实际经营情况，持续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合理规划股东回

报，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及投资者合法权益。 

4、严格执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为充分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中，公司与交易对方上

海创远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冠至沁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

沙矢量创业空间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优奇朵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约定了业绩承诺及对应的补偿安排。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以及对

应的补偿安排，有助于降低对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摊薄影响，公司

将严格执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交易

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措施

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本公司/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

司利益。 

2、本公司/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

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本公司/本人承诺，若上市公司未来拟实施股权激励的，拟公布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等安排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4、本公司/本人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公

司/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本人违反前述承诺

或拒不履行前述承诺的，本公司/本人将在股东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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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并接受中国证监

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对上市公司

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人将依法给予补偿。 

5、若上述承诺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发生变化，则本公司/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

补措施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约束并控制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如有）。 

3、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

动。 

4、本人支持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5、本人承诺，若上市公司未来拟实施股权激励的，拟公布的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的行权条件等安排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本人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

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前述承诺或拒不履行前述承诺的，

本人将在股东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人作出相关处

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对上市公司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给予补偿。 

7、若上述承诺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四、相关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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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独立董事第七

次专门会议以及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七届独立董事第八次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表决，以进一步维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五、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对于本次交易摊薄即

期回报的分析具有合理性，并制定了填补可能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了相关承诺，符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

意见》的有关规定，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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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远信科（上海）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采取填补措施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

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张扬文  苏冬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日 

 

 

 


